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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南理工大学广州国际校区科研启动经费使用规定 

（试行） 

第一条 为做好广州国际校区人才引进服务工作，加强和规范科研启

动经费的审批和使用，确保引进人才顺利开展科研工作，根据国家和

学校规定，结合广州国际校区实际，特制定本规定。 

第二条 科研启动经费纳入学校统一下拨给相关单位的学科建设费，

由相关单位结合学科平台建设需求规划使用。需坚持以“集中投入、

统一管理、开放公用、资源共享”的原则，提高科研启动经费使用效

能。 

第三条 科研启动经费的使用人为广州国际校区相关单位的引进人才，

该经费用于支持其在首聘期或首个岗位任务书规定期限内的科研启

动工作。 

第四条 科研启动经费额度由相关单位按照广州国际校区相关待遇标

准，与引进人才充分协商后报学校批准。 

第五条 科研启动经费用于引进人才科研工作所需的学校规定许可内

的劳务费、设备购置费、维修费、业务费、场地费和水电费等。劳务

费可用于参与科研项目的研究生、博士后、访问学者、咨询专家以及

项目聘用的专业技术人员（广州国际校区研究系列岗位人员）、科研

辅助人员（广州国际校区管理岗位人员）等的支出；设备购置费、维

修费和业务费等具体支出范围参照《华南理工大学“双一流”专项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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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管理实施细则》（华南工发〔2018〕3号），其中，业务费的使用范

围不再包括华南工发〔2018〕3号“业务费”列支的“劳务费”和“专

家咨询费”。 

第六条 科研启动经费中劳务费、场地费和水电费的使用期限为经费

首次下达之日起三年内，逾期未使用部分由学校收回。使用劳务费聘

用研究系列岗位和管理岗位人员的，需向广州国际校区人力资源与发

展事务办公室（以下简称“人力资源办”）提出申请，获批后按相关

规定及程序招聘，聘期不超过三年。与聘用者签订劳动合同后，学校

将一次性转出聘期所需的薪酬金额，并按年度结转五险一金等费用。

聘用人员的聘用条件、薪酬待遇、用工方式、聘用与管理需符合广州

国际校区相关规定。 

第七条 使用科研启动经费购置设备需纳入相关单位学科平台建设规

划和管理，由相关单位学科建设专家小组负责论证。学科建设专家小

组由院长担任组长，5 名及以上专家组成，成员名单须向人力资源办

报备。学校视相关单位学科平台建设情况，对科研启动经费购置设备

计划进行论证。 

第八条 科研启动经费实行年度预算制，由引进人才根据工作任务分

年度合理安排使用。引进人才每年填报《华南理工大学广州国际校区

科研启动经费申请书》，经相关单位审核、人力资源办审批后，转财

务处进行经费拨付。 

第九条 科研启动经费原则上按预算执行，确需调整预算的，由经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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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用人提出书面申请，经单位审核后报人力资源办审批。引进人才首

聘期或首个岗位任务书规定期限结束，除当年已支出未报销或设备购

置已进入招标程序的费用外，未使用部分由学校收回；引进人才在聘

期内离职的，其科研启动经费未使用部分由学校收回。 

第十条 科研启动经费单独立项管理。引进人才是科研启动经费第一

负责人，使用经费须严格遵守学校财务规定和科研项目管理有关规定，

对经费使用的合理性、真实性和有效性承担责任。 

第十一条 学校相关部门对科研启动经费的使用进行检查和监督。对

经费使用不当，对学科建设促进不明显或造成严重浪费的引进人才，

学校有权终止科研启动经费资助。 

第十二条 本规定自 2019年 12 月 10 日起实施，未尽事宜由广州国际

校区人力资源与发展事务办公室解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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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：设备购置费、维修费和业务费支出参照范围 

摘自《华南理工大学“双一流”专项资金管理实施细则》（华南

工发〔2018〕3号） 

（二）设备购置费。指为完成“双一流”建设项目任务而必须购

置或试制教学、科研仪器设备发生的费用。 

（三）维修费。指用于与“双一流”建设相关的教学、科研仪器

和实验设备、教学科研用房和附属设施的修理、维护以及提供条件支

撑的教学科研基础设施改造所发生的支出。 

（四）业务费。指为完成“双一流”建设任务而必须开支的材料

费、测试化验加工费、差旅费、会议费、国际合作与交流费、知识产

权事务费、劳务费、专家咨询费等专项业务支出。 


